
附件1

2025年度分校业务工作奖项评选条件

一、集体奖项
（一）优秀办学单位奖
学校深入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高度重视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办学工作，严格依照国家开放大学及市校相关文件精神开展办学活动，认真履行合作办学协议中的责任与义务；专业设置合理，拥有一支稳定且熟悉相应办学项目教学与教务管理的专兼职师资队伍，办学规模保持稳定，教学教务管理各方面规范有序，表现突出。并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及时妥善处理学生在选课、学籍、毕业、学位等各个环节提出的合理诉求，无相关投诉、信访及舆情；无因工作人员、工作程序等原因造成上述问题，向市校或者国开总部提出申请协助解决相关问题等情况。
2.2025年度南京开放大学分校业务工作考核综合评级为A等次。
（二）招生工作先进单位奖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招生工作，遵照招生工作相关要求规范招生行为；相关办学项目在籍生规模持续稳定；当年各类教育招生规模位于全系统前列。并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2025年两季学期招生人数均高于50人（含）。
2.招生人数年度增长率高于100%（含）。
（三）教学管理先进单位奖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教学管理工作，认真落实国家开放大学和市校教务教学管理工作相关文件要求；在各类教务教学检查中表现突出，考试工作无重大差错；创建符合办学项目学生特点的校园文化，并积极参加市校开展的各类竞赛、评优。并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2024年秋季或2025年春季学期学位获取率（授予学位人数/当学期本科毕业生人数）高于3%（含）。
2.2025年两季学期“学习网生均上线天数”、“学习网生均在线学习行为次数”、“学习网师均上线天数”、“学习网师均在线教学行为次数”以及2025年春季学期“学习网形考评阅率”均达市校要求。
3.2025年度课程主教材配置率高于80%（含）。
（四）社区教育先进单位奖
统筹全区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各项业务工作及管理，龙头作用发挥显著；内部管理制度健全，组织管理规范；建有相对稳定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注重队伍建设；社区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注重培育打造区域内终身学习活动品牌，学习活动特色鲜明；以提高老年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为目的，有效开展老年教育实体办学和特色课程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特色学习资源建设，推广数字化学习成效显著。
二、个人奖项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敬业精神，爱岗敬业，乐于奉献。能坚持原则，廉洁奉公，抵制一切不正之风，努力维护办学系统的社会声誉。
2.熟悉相关政策、规定、流程和要求，熟练掌握本岗位业务，能全面履行岗位职责，坚持规范管理，能较好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从事相关管理工作。
3.具有较强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与问题。
4.积极钻研业务知识，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
5.在相关管理工作岗位上工作两年以上（含两年），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工作成绩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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